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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0 证券简称：江中药业 编号：2022-027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5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应参会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本议案。

江中药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卢小青女士因组织调动， 不在江中药业任职，根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回购

注销该人员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4,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62元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公司应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1,816,878元，回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

金。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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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属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74,000股；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6.6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卢小青女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4,000股。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1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江中药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2、2021年10月9日，公司收到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华润集团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1〕507号），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1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1年10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由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5、2021年11月2日，公司披露《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至2021年10月30日在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予以公示，人数为89人。公示期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激励对象名单提出任何异议。公司

同时披露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6、2021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7、2021年11月9日，公司披露《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公司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8、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9、2021年11月30日，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事宜。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

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因此公司首次实际授予权益人数为

87人，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73.4万股。

10、2022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22年3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2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会议，审议通过《 关

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

2022年4月25日为预留股份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名激励对象授予51万股限制性股票。

13、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披露后45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2022年5月13日，公司披露《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2年5月17日完成上述股权的注销。

15、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

因组织调动， 卢小青女士不在江中药业任职，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

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4,000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继续执行。

（二）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第二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对于激励对象因组织任命、职务变动成为

监事或其他根据相关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并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 卢小青女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6.6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后，公司于2021年12月完成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实施。因前述三季度利润分配的派息未发放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价格无需根据2021年前三季度利

润分配方案调整回购价格；后续公司将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年度利润分配，鉴于江中药业第九届第四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该名激励对象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回购价格不因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而调整，回购价格仍为授予价格（6.6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款项合计1,816,878元，以上款项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变动如下：

证券类别变更前数量（股） 变更数量（股） 变更后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4,266,000 0 624,266,0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646,000 -274,000 5,372,000

合计 629,912,000 -274,000 629,638,000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四、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

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关于印发〈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考分〔2020〕178

号）、《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按照6.6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卢小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4,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资金总额为1,816,878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

信息披露义务，尚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履行后续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资金来源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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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调

动，不在公司任职，根据《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4,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减少274,000股，由629,912,000股减少至629,638,000股，注册资本减少274,000元，由629,912,

000元减少至629,638,000元。 公司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 根据公司于

2021年11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被授权决定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等各项必需事宜。

二、通知债权人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

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5月20日起45日内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788号

3、联系人：公司投资证券部彭女士

4、联系电话：0791-88169323、邮箱：jzyy@crjz.com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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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5 － 2022/5/26 2022/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2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93,422,21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611,999.43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5 － 2022/5/26 2022/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余股东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和嘉盈

投资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3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3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1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2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21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3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 请在工作日9：00-12:00；13:30-17:30时间段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9945995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728� �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2-0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2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香港中区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5楼香岛殿B及C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198,549,45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9,631,300,1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567,249,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9217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0938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8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指定， 由公司执行董事李正茂先生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长柯瑞文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汪一兵女士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国际/国内口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8,399,521 99.981473 12,533,601 0.018000 367,000 0.000527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328,801 99.884942 12,535,651 0.017126 71,685,000 0.0979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8,475,021 99.981581 12,673,801 0.018202 151,300 0.000217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404,301 99.885045 12,675,851 0.017317 71,469,300 0.09763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8,187,921 99.981169 12,966,801 0.018622 145,400 0.000209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4,050 0.000114 71,316,000 1.999187

普通股合计： 73,114,117,201 99.884653 12,970,851 0.017720 71,461,400 0.0976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8,071,021 99.981001 12,954,601 0.018605 274,500 0.000394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000,301 99.884493 12,956,651 0.017701 71,592,500 0.09780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和股息宣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211,521 99.984075 11,042,901 0.015859 45,700 0.000066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6,140,801 99.887418 11,044,951 0.015089 71,363,700 0.097493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9,902,421 99.983631 11,353,301 0.016305 44,400 0.000064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5,831,701 99.886995 11,355,351 0.015513 71,362,400 0.097492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18,482,521 99.981592 12,447,801 0.017877 369,800 0.000531

H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411,801 99.885056 12,449,851 0.017008 71,687,800 0.0979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和股息宣派方案的议案

6,028,487,353 99.816401 11,042,901 0.182842 45,700 0.000757

7

关于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聘

用的议案

6,026,758,353 99.787773 12,447,801 0.206104 369,800 0.0061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7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15� � �证券简称：ST基础 公告编号：2022-042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55,482,4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36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 会议召集人：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小滨；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尔威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邢喜红列席本次会议；总裁助理杨晓强列席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112,566 99.8995 3,058,894 0.0911 311,000 0.00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111,091 99.8995 3,060,369 0.0912 311,000 0.0093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1,930,217 99.8941 3,274,243 0.0975 278,000 0.0084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381,129 99.9373 1,732,175 0.0516 369,156 0.0111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304,166 99.9350 1,809,038 0.0539 369,256 0.0111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1,930,217 99.8941 3,363,243 0.1002 189,000 0.005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928,742 99.3602 3,273,562 0.5893 280,156 0.0505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0,356,825 99.8472 5,125,635 0.1528 0 0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2,021,442 99.8968 3,459,543 0.1031 1,475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552,112,566 99.3933 3,058,894 0.5506 311,000 0.0561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552,111,091 99.3930 3,060,369 0.5509 311,000 0.0561

3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51,930,217 99.3605 3,274,243 0.5894 278,000 0.0501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53,381,129 99.6217 1,732,175 0.3118 369,156 0.0665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53,304,166 99.6078 1,809,038 0.3256 369,256 0.0666

6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51,930,217 99.3605 3,363,243 0.6054 189,000 0.0341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551,928,742 99.3602 3,273,562 0.5893 280,156 0.0505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550,356,825 99.0772 5,125,635 0.9228 0 0

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552,021,442 99.3769 3,459,543 0.6227 1,475 0.0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施念清、陈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58� � � � � � � � �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2-029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693,000 693,000 2022年5月2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36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9.30万股。根据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9）。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鉴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9名激励对象离职，公

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4.20万股；预

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合计5.20万股。

根据《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 鉴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0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董

事会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9.90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36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693,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2,752,1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

B882377892），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

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5月24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45,100 -693,000 2,752,1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3,106,800 0 243,106,800

股份合计 246,551,900 -693,000 245,858,9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电魂网络本次回购注销实施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按相关规定进行

了信息披露，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69� � �证券简称：祥龙电业 公告编号：2022-013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348,4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6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耀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决策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饶敏因公缺席；独立董事陈丽红因公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凤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18,157 96.0221 4,230,335 3.977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093,257 95.9987 4,195,135 3.9447 60,100 0.0566

3、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55,457 96.0572 4,180,735 3.9311 12,300 0.0117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08,457 96.0130 4,148,535 3.9008 91,500 0.0862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036,757 95.9456 4,220,235 3.9683 91,500 0.0861

6、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107,357 96.0120 4,181,035 3.9314 60,100 0.0566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311,157 96.2036 3,977,235 3.7398 60,100 0.0566

8、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2021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345,557 96.2360 4,002,935 3.764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63,980 86.4980 3,968,335 12.7774 225,000 0.7246

10、议案名称：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99,757 95.9108 4,123,735 3.8775 225,000 0.21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832,500 39.6473 4,220,235 59.0718 91,500 1.2809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106,900 43.4882 3,977,235 55.6705 60,100 0.8413

8

关于增加公司2021年

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3,141,300 43.9697 4,002,935 56.0303 0 0.0000

9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950,900 41.3046 3,968,335 55.5459 225,000 3.14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投票表决，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翔、倪纯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94� � �证券简称：广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17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636号（广日工业园）A栋二楼党群活

动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0,240,2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千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汪帆先生、董事苏祖耀先生、独立董事余鹏翼先生、独立董事叶

广宇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事前已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张晓梅女士、监事洪素丽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事前已请假；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景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吴文斌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

列席本次会议，事前已请假。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360,643 99.4356 2,879,600 0.564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361,943 99.4358 2,878,300 0.5642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361,943 99.4358 2,878,300 0.5642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360,643 99.4356 2,879,600 0.5644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年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04,643 98.9934 5,135,600 1.0066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970,043 99.5550 2,270,200 0.44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54,714 81.4744 3,083,600 12.9138 1,340,000 5.61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816,643 99.1330 4,423,600 0.867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1,608,114 90.4926 2,270,200 9.5074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19,454,714 81.4744 3,083,600 12.9138 1,340,000 5.6118

8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津

贴的议案

19,454,714 81.4744 4,423,600 18.52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6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2021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公布的《广日股份2021年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倪小燕、潘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